
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委员会

浙科竞〔2023〕24号

关于举办“慈城杯”第十一届浙江省大学生
摄影竞赛的通知

各有关高校：

为丰富大学校园文化,提高大学生摄影鉴赏能力和创作

水平，推动摄影专业人才的培养和公共艺术教育的发展，促

进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改革，经研究，决定于 2023 年 6

月至 11 月举办“慈城杯”第十一届浙江省大学生摄影竞赛。

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竞赛主题

主题：“创新·传承”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提供智慧源

泉，也在历史演进中不断得到创新性发展。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创造

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化事业日益繁荣。彰显出自身特有

的文化魅力和实践逻辑，展现了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

象。

为深入落实“八八战略”，支持推进文化强省建设、打

造新时代文化高地的战略目标。呼吁大学生关注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发掘优秀传统文化具有创新性的当代价值。本届竞

赛的主题定为“创新·传承”，要求参赛者从大学生视角出

发，用影像丈量历史的厚度，用镜头记录时代的新声，从不

同维度诠释自己对优秀传统文化及当代社会发展的解读。

二、组织机构

主办单位：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委员会

承办单位：浙江传媒学院

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人民政府

宁波市江北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协办单位：浙江省摄影家协会摄影教育专业委员会

宁波市慈城古县城旅游发展有限公司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

媒体合作单位：潮新闻

三、参赛细则

（一）作品分类

竞赛分专业组、非专业组、微视频组、留学生组、慈城

专项组 5 个组别。

专业组、非专业组、微视频组各分为纪实类、艺术类、

商业类三个类别；留学生组、慈城专项组各分为静态摄影

类、动态影像类两个类别。

分组名称 分类名称

专业组、非专业组、微视频组 纪实类、艺术类、商业类

留学生组、慈城专项组 静态摄影类、动态影像类



（二）参赛对象

专业组、非专业组、微视频组、慈城专项组参赛对象为

浙江省普通高校本专科全日制在校大学生（不含 2023 届毕

业生）；留学生组参赛对象为浙江省普通高校的本专科留学

生。

专业组参赛对象为摄影专业和摄影专业方向的学生，非

专业组参赛对象为除专业组参赛对象外其他专业的学生；专

业组参赛对象不得参加非专业组比赛，非专业组参赛对象可

自愿参加专业组比赛。

慈城专项组要求在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范围内拍摄。慈

城古县城有绝佳的山水环境，有灿若云锦的文物古迹和传统

古建筑群，还有静谧之间穿透时光的千年深厚文化气韵。拍

摄内容可将“时光里的古城”与“古城复兴”相结合，通过

影像展现慈城古县城中传统古建筑群的强大魅力和千年古

城复兴过程中的新举措、新变化、新面貌。学校组织 10 人

及以上团队前往拍摄，可事先与承办方联系，个人前往拍摄

请自行安排。联系人:丁老师；电话:15706873229。

（三）投稿细则

各组别均不接收个人投稿，各参赛院校通过校内竞赛选

拔后在指定网站上注册参赛信息并上传参赛作品，请将电子

汇总表和盖章后的 PDF文件发送至 ZJDXSSYJS@163.com。

专业组、非专业组、微视频组、留学生组每校投稿总数不得

超过 35件，每一组中的每一类别投稿数量上限为 10件，每

位参赛者投稿数量仅限 1件；慈城专项组投稿数量不限。



专业组，非专业组及留学生组、慈城专项组的静态摄影

类作品投稿只接收 JPEG格式电子影像文件，每幅照片长边

不少于 3000像素。其中纪实类要求每组 8 幅～12幅，艺术

类、商业类、静态摄影类作品要求每组 4 幅～8 幅；多张照

片拼成 1 个图像文件的视为 1 幅作品。微视频组及留学生

组、慈城专项组的动态影像类作品投稿只接收时长为 30 秒

～10分钟的视频文件,视频规格 1280*720像素及以上，MP4

格式。所有作品均须提交 500字以内的创作阐释及说明。

每件作品，指导教师署名不超过 1位；视频作品，作者

署名不超过 3位，其他作品作者署名仅限 1位。每件作品仅

可参加一个组别中的一个类别的比赛，在不同组别、类别中

重复参赛的作品将被取消参赛资格。

慈城专项组要求在宁波市江北区慈城镇范围内拍摄，其

他组别拍摄地点不限。

四、评比和奖项

（一）评分方式

评比分初赛和复赛两轮进行,初赛评选采用专家网评方

式进行，评选出 20%左右的作品进入复赛。入围复赛的须本

人或委托他人参加答辩。答辩包含作品构思和创作过程介

绍，进行作品原创性阐释，回答专家提问等环节。专业组，

非专业组和静态摄影类作品答辩时间不超过 5分钟，微视频

组和动态影像类作品除去播放作品时间后答辩时间不超过 3

分钟。初赛成绩与复赛成绩各占总评成绩的 50%，按照总评

成绩的得分排序评定出一、二、三等奖奖次。



（二）奖项设置

分组按类设奖，获奖总量约占投稿量的 20%，各组中某

类作品一、二、三等奖数量约占获奖作品数量的 25%、35%、

40%，且各组中某类作品的获奖总数不得超过 50件（注：慈

城专项组获奖总数不超过 50 件）；另设优秀组织奖、优秀

指导教师奖各 10 项（根据各高校参赛和获奖情况，由竞赛

秘书处提名，竞赛委员会投票决定）；同一个学校进入复赛

的数量不得超出该组该类复赛总作品数的 1/3；同一个学校

获得各组某类一等奖、二等奖的数量均不得超出该等级获奖

量的 1/3，如有超出，按得分排序降低该校部分作品的获奖

等级。

（三）评分标准

评选从主题表达、艺术感染力、作品质量 3个方面对参

赛作品进行评分。评分点包括主题把握、作品标题，思想内

涵，艺术观念，创意构思，审美情趣，信息量；作品形式感，

摄制技巧，瞬间把握，光影构成，视听表达；拍摄难度，技

术纯熟度，制作精度等。

五、特别说明

（一）作品及说明中不得出现作者、指导教师姓名等信

息，也不得添加水印，否则主办方有权取消其参赛资格。

纪实静态摄影作品要求真实纪录，除适度的影调、色

彩、反差调整外不得修改原始影像。其他类别静态摄影作品

的画面主体和画面的主要部分必须为参赛者本人拍摄；使用



非本人拍摄的素材仅限于画面局部和次要部分，且须在作品

汇总表或参赛表中加以说明。

（二）答辩前由学校统一提交作品原始影像电子文档和

所使用的非本人拍摄素材的电子影像文件。

（三）竞赛组委会及竞赛主办、承办、协办单位对参赛

作品拥有公开播出、出版、展示、展览、推广宣传和在有关

媒体进行报道等非赢利性的使用权，不另付稿酬。参赛作品

一律不予退还，请参赛者自行备份。

（四）所有作品须为原创作品，投稿者应保证其为所投

送作品的作者，并对该作品拥有独立、完整、明确、无争议

的著作权；投稿者还应保证其所投送的作品不侵犯他人的著

作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等合法权益。对于违反各个

摄影类别通行标准和基本规范以及足以妨害公序良俗的作

品及行为，一经发现将立即取消参赛资格。“妨害公序良俗

的作品及行为”包括但不限于可能严重误导公众认知、具有

欺诈性质等一切违反法律、道德、公共秩序或善良风俗的情

形。若有知识产权、名誉权、隐私权、肖像权纠纷或争议，

其法律责任由投稿者自行负责，与竞赛主办方无关。

一经投稿即被认为作者完全同意本参赛要求。对违反本

参赛要求的作者，竞赛委员会有权拒绝其参加比赛或撤销奖

项并通报作者所在学校。

六、参赛费用

慈城专项组不收取参赛费用，其他组别每件参赛作品收

取 200 元参赛费，参赛院校须于 2023 年 9 月 20 日前汇款至

指定账户且备注“学校名称+摄影竞赛报名费”，信息如下：



户名：浙江传媒学院

账号：33001617735056000023

银行：建行杭州钱塘支行

联行号：105331009007

七、申诉和处理

如有抄袭、弄虚作假等违反竞赛规则的行为，将被取消

成绩，并通报学生所在高校，情节严重的建议按校规校纪处

分。初评、复评结束后分别对评选结果进行公示，参赛院校

或个人在发现违反竞赛规则行为等情况后，可在公示期内向

秘书处进行申诉。申诉报告须以书面形式提交，且要有申诉

者签名及所在学校盖章，由仲裁委员会对申诉复核后进行裁

定

竞赛参赛费用由参赛队伍所在学校承担，各学校不得以

任何理由向参赛选手收费。参赛团队参加复赛的交通、食宿

费用自理。

。

八、宣传平台

信息发布、作品上传网站：http://www.zjsdxssyjs.cn/

微信公众平台：浙江省大学生摄影竞赛

指导教师 QQ群：292610025

九、日程安排

2023年 9月 20日，截稿；

2023年 10月中旬，完成初赛评选，公示复赛名单；

2023年 10月下旬，举办复赛答辩，公示获奖名单；

2023年 11月，获奖作品展览。

十、联系方式

http://www.zjsdxssyjs.cn/


桐乡市逾桥西路 998号，浙江传媒学院桐乡校区

联系人：贺老师

电 话：0573-89390292

邮 箱：ZJDXSSYJS@163.com

投稿网站联系人：李老师 17357146574

附件：1.作品汇总表

2.竞赛委员会名单

浙江省大学生科技竞赛委员会

2023年 6月 5日


